附件3
广东省学校非遗项目交流展示活动

报送作品信息表
学校名称（盖公章） ：            

	作品名称
	

	作品类型
	

	组别
	示例：高校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（含中职）

	作者（限3人）
	示例：张三、李四

	身份证号
	示例：123123；123123

	指导教师（限2人）*
	

	联系电话*
	

	作品描述

	一、传统美术类、技艺类与表演类、体艺类和数字类：展示思路、展示内容和特色描述（500字以内，不得出现姓名与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）

二、教学案例、教学研究类：文章摘要（300字以内，不得出现姓名与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）



	表演类和体艺类参演人员信息（不超过30人）
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年级
	学生证号
	身份证号
	备注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
	.......
	
	
	
	
	
	


注：如作者为学生，则“指导教师”为必填项，“联系电话”栏填写指导教师联系方式；如作者为教师，不填写“指导教师”项。
广东省学校非遗项目交流展示活动报送作品汇总表

地市教育局/高校/省属中小学（盖章）：        
	序号
	作品名称
	作品类别
	学校名称
	组别
	教师姓名
	联系方式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
	……
	
	
	
	
	
	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
注：如作者为学生，则“教师姓名”项填写指导教师姓名，“联系电话”栏填写指导教师联系方式。      

广东省学校非遗项目交流展示活动

报送作品审核表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	作品名称
	

	作品分类
	

	作品报送单位

自查意见
	    （加盖公章）

	作品推荐单位

审核意见
	    （加盖公章）


注：同一单位作品可汇总上报一份审核表。

